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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府授法規字第 099000009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六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4日府授法規字第 1000063109 號令修正發布第一條及第十條 

第一條  本規程依臺中市政府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中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置區長，承市長之命，兼受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局長之指導監督，綜理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人口已達二十萬人之區，得置副區長一人，襄助區長處理區務。 

第三條  行政區內之警察、消防、戶政、衛生及圖書館等機關、國民中小

學校、公立托兒所、區清潔隊及工務大隊，關於協助推行行政區內自治

業務、為民服務工作及區公所執行上級交辦事項，應受區長之指導；但

執行區級防救時，應受區長之指揮監督。惟於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或其指派之現場指揮官抵達前進指揮所時，應適時移轉指揮權。 

第四條  區公所得設下列課、室，分別掌理各有關業務及市政府授權事項： 

     一、民政課：自治行政、選舉、區級災害防救、區里民活動中心

經營管理、環境衛生宣導、調解服務、國民教育、國民體育

、殯葬業務、禮俗宗教、祭祀公業、協辦民防、墓政及其他

有關民政事項。 

     二、社會課：社會行政、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全民健康保險、

國民年金、社區發展及其他有關社政事項。 

     三、農業及建設課：農林漁牧生產、農業推廣、糧食、農產運銷

、農情調查、水土保持、地政、土木工程、公共建設、水利

、違章建築查報、公寓大厦、區里民活動中心新建、協辦動

物防疫檢疫業務、工商財稅業務及其他有關基層農政及經濟

建設事項。 

     四、公用課：社區環境改造、綠美化、公園綠地、路燈管理維護

及其他有關公用事業事項。 

     五、人文課：文化藝術、慶典活動、觀光宣導、兵役行政、國民

兵組訓、徵兵處理、兵役勤務、後備軍人管理、替代役業務

及其他有關文化及役政事項。 

     六、秘書室：文書、印信、檔案、庶務、會議、出納、研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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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法制、公共關係及不屬其他各課、室事項。 

     未設社會課與農業及建設課之區，得設社建課，掌理前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事項；未設公用課之區，前項第四款事項，由臺中市政府主

管機關掌理之；未設人文課之區，前項第五款事項，由民政課掌理之

。 

     山地區公所設土地管理課，掌理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產業觀光

等事項。第一項第四款事項，由農業及建設課掌理之。 

第五條  區公所置主任秘書、課長、主任、秘書、視導、技士、課員、技

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 

第六條  區公所設人事室，置主任、課員、助理員、辦事員；未設人事室

者，置人事管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七條  區公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課員、佐理員；未設會計室者，

置會計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八條  區公所設政風室，置主任、課員、辦事員，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未設政風室者，其政風業務由其上級機關之政風機構統籌辦理。 

第九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條  區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置有副區長者，由副區長代理，副區長不能代理時，由主任

秘書代理。 

     二、未置副區長者，由主任秘書代理，主任秘書不能代理時，由

民政課課長代理。 

第十一條  區公所區務會議，由區長召集並為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以下人員組成之： 

  一、區長。 

  二、副區長。 

  三、主任秘書。 

  四、課長。  

  五、主任。 

  前項會議得由區長邀請區內下列有關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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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警察分局分局長。 

  二、戶政事務所主任。 

  三、稅務分局主任。 

  四、衛生所主任。 

  五、國民中小學校長。 

  六、區清潔隊隊長。 

      七、消防分隊分隊長。 

  八、其他有關人員。 

第十二條  區以內之編組為里，里設里辦公處，置里長，無給職，由里公

民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受區長之指揮監督，辦理里公

務及交辦事項。 

      里以內之編組為鄰，置鄰長，無給職，由里長就該鄰內成年居

民遴報區長聘任之，受里長之指揮監督，辦理鄰公務及交辦事項。 

第十三條  里辦公處置里幹事，承區長之命及里長之督導，辦理里公務及

交辦事項。 

      里幹事員額列入區公所編制。 

第十四條  里長於任期內辭職、去職或死亡時，由區公所派員代理，並函

報市政府備查。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里幹事代理。 

      前項里長辭職由區公所核准；其辭職、去職或死亡，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但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再補選。

補選之里長其任期或代理期間均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並視為

一任。 

      鄰長辭職、死亡或被解聘時，應辦理補聘。 

第十五條  區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民政局訂定，報請臺中市政府備查。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